
清華竹簡《耆夜》的飲至禮

李家浩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耆夜》，内容是“講述武王八年伐黎（耆）大勝之後，在文王

太室宗廟舉行飲至典禮，武王君臣飲酒作歌之事”。 〔１〕衆所周知，《儀禮》中有關“饗

禮”的文字早已亡佚，後世的學者做過一些輯佚、研究的工作，因資料的限制，其成果

不如人意。 《耆夜》所記的飲至禮是在周武王滅商前夕舉行的，它在先秦禮學方面的

價值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人們在討論 《耆夜》的時候，主要集中在這樣幾個方面：

（１） 文字釋讀，（２） 伐耆之事，（３） 武王、周公所作之歌，（４） 《耆夜》寫作年代， 〔２〕很

少涉及飲至禮儀注方面的問題。 有鑒於此，本文擬對《耆夜》飲至禮儀注部分的文字

談一點不成熟的意見，謹供對這方面感興趣者參考。

一、釋　　文

因本文只討論《耆夜》飲至禮儀注的文字，所以只把有關飲至禮儀注的文字釋寫

在下面，武王、周公所作之歌省略不録：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大（太）室。縪

（畢）公高爲客，卲（召）公保睪（奭）爲夾（介）；周公弔（叔）旦爲宔（主），辛公

■■（甲）爲立（僎）；作策（册）逸爲東尚（上）之客，郘（吕）上（尚）甫（父）命

（望）爲司政，監飲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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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册第１０—１１、６３—

６９頁，下册第１４９—１５５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

關於《耆夜》的寫作年代，學術界大致有商周之際、西周中晚期至春秋之際和戰國幾種不同説法。



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

曰《輶車》……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周公或（又）夜爵酬

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周公秉爵未飲，蟋蟀驟降于堂，〔周〕公作

歌一終，曰《蟋蟀》……

“文太室”，指文王宗廟的太室。 對於武王來説，文王宗廟是禰廟。 據有關禮書，

饗禮是在禰廟裏舉行的。 〔１〕武王在文王宗廟行飲至之禮，與禮書所記相合。

“畢公高爲客”之“客”，相當禮書所説飲酒禮的賓、介之“賓”，指上賓。 《儀禮·士

冠禮》鄭玄注：“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者爲介。”畢公高在飲至禮時之所以爲上賓，

正如《耆夜》整理者注所説，“可能是由於任伐耆的主將，功勞最大的緣故”。

“召公保睪爲夾 ”之 “睪 ”，是召公的名字，傳世文獻作 “奭 ”，銀雀山漢簡作

“昔”。 〔２〕 《説文》皕部：“奭……此燕召公名，讀若郝。”上古音“奭”、“睪”、“昔”都是鐸

部字，故可通用。

“夾”，陳致、季旭昇、黄懷信等讀爲“介”， 〔３〕甚是。 “夾”、“介”音義皆近，故可通

用。 例如十二律名的 “夾鐘 ”，傳洛陽金村黄河岸邊出土戰國石磬銘文作 “介鍾

（鐘）”。 〔４〕張家山漢墓竹簡《脈書》３７號厥陰之脈有“夾■旁”之語， 〔５〕馬王堆漢墓

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與此相當的文字甲本５９行作“大漬旁”，乙本１５行作“大資

旁”。 〔６〕 “■”从“■”聲，“■”、“漬”、“資”音近可通，據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注説

讀爲“眥”；“■”前的“夾”當與“大”同義，疑應該讀爲“介”。 《爾雅·釋詁上》：“介，大

也。”如果此説不誤，這也是“夾”、“介”二字通用的例子。 “召公保奭爲介”之“介”是副

賓，是輔助上賓行禮的。

“周公叔旦爲主”，《耆夜》整理者注説：“據《儀禮》，君臣不抗禮，故諸侯燕禮膳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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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凌廷堪： 《禮經釋例》卷五“凡食于廟，燕于寢，鄉飲酒于庠”條，阮元、王先謙編： 《清經解、清經解續
編》第伍册第６４２１頁，鳳凰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銀雀山漢墓竹簡〔貳〕》第１８６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陳致： 《清華簡所見古飲至禮及〈■夜〉中古佚詩試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
主編： 《出土文獻》第一輯，第１６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 季旭昇： 《〈清華簡·耆夜〉研究》，李宗焜主編：
《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第３０２頁注３，臺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２０１２年。 黄懷信： 《清華簡〈耆
夜〉句解》，《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７８頁。

于省吾： 《雙劍誃古器物圖録》第１５０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 胡小石： 《考商氏所藏古夾鍾磬》，《胡小石
論文集》第１９３、１９５、２０１—２０２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第７８、２４１頁，文物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 《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圖版第８、４５頁，釋文注釋第１１、９０頁，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５年。



爲主人。 此次飲至之禮，而使周公爲主，蓋尊畢公。”按“叔旦”之稱，見於《逸周書·度

邑》、《楚辭·天問》、《吕氏春秋·誠廉》等。

“辛公■甲爲立”之“■”，或釋爲“■”。 〔１〕 “立”，指辛公在這次飲至禮時擔任的

角色，疑讀爲當飲酒時輔助主人行禮者講的“僎”，詳見下文第二部分。

“東尚之客”之“客”，跟“畢公高爲客”之“客”有别，應該類似鄉飲酒禮的衆賓之

長，也就是相當下文第二部分所引《禮記·鄉飲酒義》的“三賓”。 禮書在説參加飲酒

禮者的席位時，屢用“東上”之語。 所謂的“東上”，指坐北朝南的“南面”席嚮和坐南朝

北的“北面”席嚮，以東邊爲上。 例如《儀禮·鄉射禮》：“乃席賓，南面東上，衆賓之席

繼而西。” 〔２〕不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出土文獻，往往以“尚”爲“上”。 〔３〕頗疑“東尚”應

該讀爲“東上”。 關於“東尚（上）之客”的這兩點，我們在下文第三部分還要涉及，可以

參看。

“郘上甫命爲司政”句，從表面上看，與《逸周書·世俘》“太公望命禦方來”的句型

相似， 〔４〕都是“名＋命＋動＋名”。 據《逸周書》孔晁注，“命”是“受命”的意思。 其實，

這兩句的語法結構並不相同。 從跟“郘上甫命爲司政”句並列的“畢公高爲客”等五小

句來看，其語法結構是 “名＋動＋名”，動詞 “爲”前之字都是人名。 此句不當例外，

“命”應該是人名組成的一部分，“郘上甫命”顯然應該讀爲“吕尚父望”。 上古音“命”

屬明母耕部，“望”屬明母陽部，二字聲母相同，韻部相近，故可通用。 《易·繫辭下》

“繫辭焉而命之”，陸德明《釋文》引《孟氏易》“命”作“明”；《史記·夏本紀》所記澤名

“明都”，《周禮·夏官·職方氏》作“望諸”。 這是“命”、“望”二字間接通用的例子。 俞

樾説：“太公蓋名望，而字尚父。 古人名、字相配。 尚者，上也。 上則爲人所望，故名

‘望’字‘尚’也。” 〔５〕按俞説甚是。 “尚父望”字、名連稱，與《左傳》桓公元年所記宋人

“華父督”字、名連稱同例。 〔６〕簡文辛公的名字“■甲”，據整理者注説也是字、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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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 《清華簡〈耆夜〉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
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
１３４７。

參看凌廷堪： 《禮經釋例》卷二“凡設席，南鄉、北鄉，于神則西上，于人則東上；東鄉、西鄉，于神則南上，

于人則北上”條，阮元、王先謙編： 《清經解、清經解續編》第伍册第６３９４頁。

參看高亨： 《古字通假會典》第２９７頁“尚與上”條，齊魯書社１９８９年；王輝： 《古文字通假字典》第４２８—

４２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白於藍： 《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６９７—６９９頁，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孔晁注：“太公受命追禦紂黨方來。”陳逢衡、于鬯、陳漢章等人認爲“方來”即紂黨“惡來”之誤。 參看黄
懷信等： 《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册第４１６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俞樾： 《群經平議》卷十一，阮元、王先謙編： 《清經解、清經解續編》第拾叁册第６８６５頁中欄。

參看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一册第５８頁注，中華書局１９９０年。



稱。 清華竹簡《良臣》３號尚父之“尚”，跟本篇一樣也作“上”， 〔１〕與俞樾説相合。

“司政”，《耆夜》整理者讀爲“司正”，並加注説：“《儀禮》的《鄉飲酒》、《鄉射》、《燕

禮》、《大射》四篇皆有‘司正’。”按武威漢簡《儀禮·泰射》“司正”作“司政”， 〔２〕與《耆

夜》文字相同。 《説苑·善説》第十二章説：“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

曰： 飲不釂者，浮以大白。”《説苑》把飲酒的執法者叫“觴政”，與《耆夜》把飲酒的執法

者叫“司政”同類，字亦作“政”。 《儀禮·鄉射禮》鄭玄注：“爵備禮畢，將留賓以事，爲

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鄭注所引

《詩》句，見《詩·小雅·賓之初筵》第五章，參看下文第三部分。

“王夜爵酬畢公”以下的文字，采用整理者的釋讀，用通行字寫出。 “夜爵”的

“夜”，學術界的意見很不一致，有讀爲 “■ （咤）”、“舍”、“舉”和讀如本字等不同説

法。 〔３〕看來，“夜”字到底如何讀法，還需要討論。

二、爲　　立

“辛公■甲爲立”之“爲立”頗費解。 “辛公■甲爲立”與它前後的“畢公高爲客”等

五小句是並列句，如果像整理者那樣把“立”讀爲“位”，不論如何解釋， 〔４〕不僅跟“畢

公高爲客”等五小句的“客”、“介”、“主”、“司正”等不同類，而且“爲位”之“爲”也跟“畢

公高爲客”等五小句的“爲”意思不合。 “爲客”等之“爲”是擔任的意思，而“爲位”之

“爲”是設置的意思。 根據“畢公高爲客”等五小句，此句應該是指辛公■甲在這次飲

至禮時擔任的角色。 據我所知，“立”字和从“立”聲之字似乎都没有這一類的意思，顯

然是個假借字。 是什麽字的假借，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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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册第９４頁，下册第

１５７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２年。

參看白於藍： 《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第７５６頁。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册第１５２頁注〔九〕。

李學勤： 《簡介清華簡〈■夜〉》，《光明日報》２００９年８月３日；《清華簡九篇綜述》，《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５
期，第５３頁。 裘錫圭： 《説“夜爵”》，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
二輯，第１７—２１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１年。 伏俊璉： 《清華簡〈■夜〉與西周時期的“飲至”典禮》，趙生群、方
向東主編： 《古文獻研究集刊》第五輯，第１２４—１２６頁，鳳凰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季旭昇《〈清華簡·耆夜〉

研究》一文曾對“夜爵”之“夜”讀爲“■（咤）”、“舍”、“舉”作過評議（《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三輯，第３１５—

３２２頁），大家可以參看。

參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下册第１５２頁注
〔六〕；田旭東： 《清華簡〈耆夜〉中的禮樂實踐》，《考古與文物》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９０頁。



禮書説上賓有“介”，主人有“僎”。 《禮記·鄉飲酒義》説：“賓、主，象天、地也；介、

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又説：“立賓以象天，立主以

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陸德明 《釋文》説：“介，音戒，輔賓者。

僎，音遵，輔主者。”簡文“周公叔旦爲主”是對“畢公高爲客”而言的，作爲“客”的畢公

高有“介”，作爲 “主”的周公叔旦應該有“僎”。 我認爲簡文的“立”就是禮書所説的

“僎”，也就是説辛公是周公的“僎”。 要想認識這一點，還得從先秦時期饗禮的侑者或

御者説起。

據銅器銘文和傳世文獻，先秦時期饗禮有侑者或御者。 侑者之“侑”或作“宥”。

這裏舉兩件銅器銘文作爲例子：

隹（惟）王初女（如）□，乃自商■復還，至于周。王夕卿（饗）醴于大（太）

室，穆公友（侑），厄。〔１〕王乎（呼）宰利易（賜）穆公貝廿（二十）朋。穆公對

王休。用乍（作）寶皇簋。　　穆公簋 〔２〕

隹（惟）六月既生霸，穆王才（在）□京，乎（呼）漁于大池。王卿（饗）酉

（酒），遹御，無遣（譴）。穆王親易（賜）遹□。遹拜首（手）稽首，敢對揚穆王

休。用乍（作）文考父乙尊彝，其孫孫子子永寶。　　遹簋 〔３〕

商周銅器銘文還把相當侑者之“侑”或御者之“御”又稱爲“邐”或“麗”，見於下録四件

銅器銘文：

辛子（巳），王酓（飲）多亞，■（聽）就邐，〔４〕易（賜）貝一朋。用乍（作）大

（太）丁。　　聽簋 〔５〕

乙亥，王餗，才（在）■次，王卿（饗）酉（酒），尹光邐，隹（惟）各（愙），商

（賞）貝。用乍（作）父丁彝。　　尹光簋 〔６〕

·３２·

清華竹簡《耆夜》的飲至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説文》卪部：“厄，科厄，木節也。 从卪，聲。”音五果切。 銘文“厄”字可能跟下引尹光簋“惟愙”之“愙”

義近，疑讀爲“愿”。 上古音“厄”屬疑母歌部，“愿”屬疑母元部，二字聲母相同，韻部陰陽對轉，音近可
通。 《説文》心部：“愿，謹也。”《廣韻》願韻：“愿，敬也。”不過黄天樹認爲簋銘“厄”表示比“夕”晚一些的
時段。 詳見黄氏《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黄天樹古文字論集》第１８３頁，學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按照黄氏的説法，“厄”之前的逗號應改爲句號，之後的句號應改爲逗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三册第０４１９１號，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三册第０４２０７號。
“就”字原文作“亯”下“京”，字形大，占據兩個字的位置，似是二字，其實是一個字，即“就”字的古文。 參
看何琳儀： 《聽簋小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第１７８—１７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三册第０３９７５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二册第０２７０９號。



隹（惟）王既燎，氒（厥）伐東尸（夷）。才（在）十又一月，公反（返）自周。

己卯，公才（在）■，保員邐。辟公易（賜）保員金車，〔１〕曰：用吏（事）。■

（施）于寶簋，用卿（饗）公逆洀（造）吏（使）。〔２〕　　保員簋 〔３〕

丁子（巳），王大祐。戊午，斗子蔑■，〔４〕敞（嘗）白牡一。己未，王賞多

邦白（伯），斗子麗，賞夭鬯卣、貝一朋。用乍（作）文母乙尊彝。　　斗

子鼎 〔５〕

保員簋“公在■”和斗子鼎 “王賞多邦伯”之後，疑省略了 “卿 （饗）酉 （酒）”之類的

字樣。 　　
楊樹達説，尹光簋“尹光邐，惟愙”與遹簋“遹御，無譴”，“皆述王賞賜之由，文雖異

而意相近也”。 〔６〕於此可見，銘文的 “邐”與侍御的“御”義近，故吴闓生把“邐”訓爲

“侍”， 〔７〕楊樹達把“邐”讀爲“婐”，訓爲“侍”。 〔８〕按傳世古文獻“邐”無“侍”義；“婐”

雖有“侍”義，但指女侍。 所以，吴、楊二氏的説法都有問題。

我認爲聽簋等銘文的“邐”或“麗”應該讀爲“僎”。 上古音雖然“麗（邐）”屬來母歌

部， 〔９〕“僎”屬從母元部，但是从麗得聲的“籭”、“曬”、“躧”、“灑”、“釃”等字卻屬心母，

與從母都是齒頭音；歌、元二部是嚴格的陰陽對轉關係。 我們雖然在文獻中没有找到

“麗（邐）”、“僎”直接通用的例子，但是卻找到它們間接通用的例子。 例如： 从麗得聲

的“躧”、“纚”等字或作从“徙”得聲的“蹝”、“縰”等。 〔１０〕而古文字“徙”或用作“選”，如

鄧公孫無忌鼎“選吉金”之“選”，作《説文》“徙”字古文“■”的異體；叔弓鎛、陳■簋“選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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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詩·大雅·棫樸》“濟濟辟王”，毛傳：“辟，君也。 君王謂文王也。”《爾雅·釋詁上》：“王、辟、公，君也。”

銘文“辟公”連言，猶《棫樸》“辟王”連言。

關於“逆造使”的意思，參看李學勤： 《釋“出入”和“逆造”》，《通向文明之路》第１８０—１８２頁，商務印書館

２０１０年。

張光裕： 《新見保■■銘試釋》，《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７期，第６５０頁。 劉雨、盧岩： 《近出殷周金文集録》第
二册第４８４號，中華書局２００２年。
“斗”字原文寫法很怪，李學勤《斗子鼎與成王岐陽之盟》一文釋爲“斗”（《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２０１２年
第１期，第５２頁），本釋文暫且從之。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 《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發掘簡報》，《文物》２０１１年第１１
期，第１７頁圖二一、第５２頁圖八○：８。

楊樹達： 《尹光鼎跋》，《積微居金文説（增訂本）》第１４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７年。

吴闓生： 《吉金文録》卷一，第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３年。

楊樹達： 《尹光鼎再跋》，《積微居金文説（增訂本）》第１４５頁。

關於“麗”聲之字的上古音歸部，古音學家有支部和歌部兩種意見，這裏暫從後一種意見。 參看陳復華、

何九盈： 《古音通曉》第３４２—３４３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本文所説有關文字上古音，都采用
此書的説法。

參看高亨： 《古字通假會典》第６７５頁“躧與■”、“躧與蹝”、“躧與縰”、“躧與屣”、“纚與縰”條。



擇吉金”之“選”，作从“徙”字古文“■”聲； 〔１〕《後漢書·班彪列傳上》載班固《西都賦》

有“三選七遷”之語，李賢注：“選，或爲‘徙’。”“僎”、“選”二字皆从 “巽”聲。 既然从

“麗”得聲的字與从“徙”得聲的字相通，而“徙”字又與“選”字相通，那麽“麗（邐）”與

“僎”當然也可以相通。 上引《禮記·鄉飲酒義》陸德明《釋文》説“僎”音“遵”，鄭玄注：

“古文《禮》‘僎’皆作‘遵’。”按鄭注所説的《禮》指《儀禮》，《儀禮》“僎”作“遵”見於傳本

《鄉飲酒禮》、《鄉射禮》等篇，《鄉飲酒禮》鄭玄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邐”、

“遵”二字所从的形旁都作“辵”，值得注意。

《耆夜》“爲立”之“爲”與聽簋“就邐”之“就”同義，都是擔任的意思；其後的“立”與

“邐”，疑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 上古音“麗（邐）”屬來母歌部，“立”屬來母緝部，二

字聲母相同，韻部看似遠隔，其實有關。 先秦時期，“立”字往往用爲物部的“位”和質

部的“蒞”或“莅”；三體石經《尚書·多士》“戾”字古文作“■”， 〔２〕从犬立聲， 〔３〕“戾”

也是質部字。 物、質二部與月部關係密切。 僅以“戾”字爲例。 《詩·小雅·雨無正》

第二章“戾”字與月部字“滅”、“勩”押韻；《周易·井》九五爻辭“井洌寒泉，食”，馬王堆

漢墓帛書“洌”作“戾”， 〔４〕“洌”屬月部；《詩·小雅·小宛》“翰飛戾天”，《文選》卷二張

子平（衡）《西都賦》李善注引“戾”作“厲”，“厲”屬月部。 所以，“立”或讀入月部。 陳侯

午敦“永世不忘”和陳侯因■敦“世萬子孫”之“世”，原文作“■”， 〔５〕其所从世、立二旁

皆聲，即在“世”字上加注聲符“立”而成， 〔６〕上古音“世”屬月部。 月部是歌部入聲，

歌、元二部是嚴格的陰陽對轉關係。 前面所舉“戾”與“洌”、“厲”通用的例子值得注

意。 古代“厲”與“麗”和“峛”與“邐”又可以通用。 例如《吕氏春秋·有始》“西風曰厲

風”，《淮南子·時則》“厲風”作“麗風”；《玉篇》山部“峛”字注説訓爲“山卑長也”的“峛

崺”或作“邐迣”。 “洌”、“峛”二字都从列聲。 下面將要談到上博竹簡《武王踐阼》“忿

連”應該讀爲“忿戾”。 “連”、“麗”古通。 如古史傳説中的炎帝爲“烈山氏”，字或作“厲

山氏”、“麗山氏”、“連山氏”； 〔７〕《儀禮·士喪禮》“設決麗於掔”鄭玄注：“古文‘麗’亦

爲‘連’。”這是“立”、“麗”二字間接通用的例子。 據上文所説，聽簋“就邐”等的“邐”或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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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李家浩： 《章子國戈小考》，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一
輯，第１５８—１６０頁。

商承祚： 《石刻篆文編》卷一○，第６頁，總第４７１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６年。

參看張富海： 《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第１３５頁，綫裝書局２００７年。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 《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３期，第３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四册第０４６４６—０４６４９號。 容庚： 《金文
編》第１３７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５年。

參看周法高主編： 《金文詁林》第三册（卷三上）第１２２４—１２２５頁“周法高曰”，香港中文大學１９７４年。

參看梁玉繩： 《人表考》卷一，《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下册第４９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２年。



“麗”讀爲“僎”，那麽《耆夜》“爲立”之“立”也應該讀爲“僎”。

説到這裏，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需要指出，根據有關古文字，“戾”實从元部字“肩”

的初文得聲。 〔１〕關於這一點還可以通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竹簡《武王踐阼》９號“亞

（惡）危？ 危於忿連”之“忿連”讀爲“忿戾”得到證明， 〔２〕上古音“連”屬元部。 作爲形

聲字異體的“戾”與“■”，其所从聲旁“肩”字初文與“立”可以互换，説明“立”字與“肩”

字古音相近。 於此可見，“立”在古代可以直接讀入元部。

其實在古文字裏，就有从立得聲之字直接讀入元部的例子。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

竹簡《■（緇）衣》１３號説：

長民者教之以惪（德），齊之以豊（禮），則民又（有）■心。〔３〕

“■”字在郭店楚墓竹簡《緇衣》２４號作“懽”， 〔４〕傳世《禮記·緇衣》作“格”。 按“■”

字和从“■”聲之字還見於包山竹簡４１、４８、１８８號和上博竹簡《鮑叔牙與隰朋之諫》４

號， 〔５〕但不見於字書。 根據漢字結構一般規律，“■”字當从口立聲。 關於兩個簡本

《緇衣》“■”、“懽”二字在這裏如何釋讀，我們不打算討論，僅就它們關係而言，顯然是

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 上古音“懽”屬元部。

順便説明一下包山簡和上博簡“■”字和从“■”之字的讀法。 包山竹簡４８號“■

■”之“■”和４１、１８８號“■■”之“■”，用爲同一個人名的姓氏，字或从邑，當以地名

爲氏，劉信芳讀爲原是國名後是楚邑的“權”。 〔６〕上博竹簡《鮑叔牙與隰朋之諫》４號

“篤■伓忨”之“■”，季旭昇説讀爲“歡”。 〔７〕按劉、季二氏所説可從。 “歡”、“權”二字

跟“懽”字一樣都从雚得聲，上古音也屬元部。

上引《禮記·鄉飲酒義》鄭玄注説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引《儀禮·鄉飲酒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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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關於古文字“肩”和“戾”的字形，可以參看宋華强： 《新蔡葛陵楚簡初探》第３１５—３１８頁，武漢大學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釋甲骨文的“戾”和“體”》，《語言學論叢》第四十三輯，第３４１—３４２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１１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第２３、１５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復旦大學出土
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 《〈上博七·武王踐阼〉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
中心編：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第２６１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第５７、１８８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荆門市博物館： 《郭店楚墓竹簡》第１８、１３０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 《包山楚簡》圖版一九、二二，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
藏戰國楚竹書（五）》第３４、１８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劉信芳： 《楚系簡帛釋例》第３４５—３４６頁，安徽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季旭昇： 《〈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篤歡附忨”解》，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網，２００６年３月６
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犪狉狋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２６７；《上博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試讀》，丁四新
主編： 《楚地簡帛思想研究（三）》第１８頁，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禮》鄭玄注説今文“遵”除作“僎”外又作“全”。 “懽”从“雚”得聲。 古書裏有从“雚”聲

之字與从“全”聲之字通用的例子。 《淮南子·齊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

而懸之乎銓衡”，《群書治要》卷四十一“銓衡”作“權衡”。 既然上博竹簡《緇衣》从立聲

的“■”與“懽”可以通用，而“權”與“銓”又可以通用，那麽清華竹簡《耆夜》的“立”與今

文《禮》“全”的異文“僎”當然也可以通用。

總之，“辛公■甲爲立”之“立”應該讀爲“僎”。 辛公■甲原是商紂王之臣，因商紂

無道，後來投奔周，任太史之職。 〔１〕太史熟知禮儀，在飲至禮時由辛公■甲擔任主人

周公叔旦的“僎”，是十分合適的。

三、席　　位

“東上之客作册逸爲僎”這一句，涉及作册逸在飲至禮時的席位，所以這一節討論

作册逸等人的席位問題。

據《耆夜》所説，參加這次飲至禮的共有七人，按照他們的身份可以分爲四組： 武

王一個人爲一組，畢公高、召公奭爲一組，周公旦、辛公甲爲一組，作册逸、吕尚父爲一

組。 地點是在文王宗廟的太室。 西周時期，周王對諸侯、大臣的册命等活動也多在太

室舉行。 參考當時的册命等制度和有關文獻， 〔２〕武王等七人在飲至禮的席位大致可

以確定。

在説明武王等人席位之前，先簡單瞭解一下太室的結構。 古代貴族居住的建築

是前堂後室，太室屬於堂式建築，東、西、北三面有墻。 東墻謂之東序，西墻謂之西序。

東序之東，南半謂之東堂（厢），北半謂之東夾；西序之西，南半謂之西堂（厢），北半謂

之西夾。 北墻開有户、牖，通向堂後的房、室。 南面無墻，其邊緣處謂之堂廉。 堂廉

東、西兩側有階，通向中庭。 東邊的階叫作東階或阼階，是主人上下的；西邊的階叫作

西階，是賓客上下的。 〔３〕這是根據文獻記載而言的，考古發掘的建築遺址與之略有

出入。 〔４〕

我們已粗略瞭解了太室的結構，現在可以回到本節的主題，即討論武王等七人在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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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梁玉繩： 《人表考》卷三，《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下册第５７８—５７９頁。

參看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上册第３９８—４１１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參看沈文倬： 《周代宫室考述》，《菿闇文存》下册第８０８—８１０頁，商務印書館２００６年。

參看楊鴻勳： 《西周岐邑建築遺址初步考察》，《文物》１９８１年第３期，第２３—３３頁



這次飲至禮的席位問題。

首先説武王的席位。 武王是一國之君，南面之尊，君臣議事，武王的朝位位於北

墻的户牖之間。 下文據《儀禮》的《鄉飲酒禮》、《燕禮》等指出，賓的席位位於北墻的户

牖之間。 作爲文王宗廟的太室，此處正是武王的朝位位置。 《鄉飲酒禮》、《燕禮》等講

的是公、卿、大夫、士之類的禮儀，而非天子的禮儀。 武王八年雖未滅商，但從簡文來

看，這次飲至禮實際上是後來天子用的飲酒禮。 由於天子之飲酒禮早已失傳，武王在

飲至禮的席位只能根據有關情況推定。 《禮記·郊特牲》：“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

焉。”這句話的意思是説： 天子是天下的共主，誰人也不敢以主人自居而把天子當作客

人。 反過來説，天子飲酒群臣，按道理講，誰人也不敢以貴賓自居而坐天子的南面之

位。 因此，我認爲君臣飲至，武王的席位仍然跟君臣議事時的朝位一樣，位於北墻的

户牖之間。 當然，這僅僅是一種推測，實際情況是否如此，還需要旁證材料來證明。

《周禮·春官·司几筵》談到“大饗射”之禮的王位，是跟“大朝覲”之禮放在一起

來説的：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嚮）設莞筵

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

所謂的“大饗射”，指大饗禮、大射禮。 《司几筵》之所以把它們合在一起而言，是因爲

古代饗、射之禮聯類而行。 賈公彦疏解釋其中的“大饗禮”説：

大饗者，謂王與諸侯行饗禮於廟，即《大行人》云上公三饗之屬是也。〔１〕

《司几筵》所説的“依”，或作“扆”，形如屏風，設於户牖之間；因其上綉有或畫有黑白色

的花紋，所以又稱“黼依”或“斧依”。 按照此處所説饗禮的王位，武王在飲至禮的席位

確實跟朝位一樣位於北墻的户牖之間。

其次説賓、主的席位。 楊寬曾經説過，“饗禮實際上是一種高級的鄉飲酒”。 〔２〕

因此，《儀禮》的《鄉飲酒禮》、《燕禮》等有關儀注對確定《耆夜》飲至禮的賓、主等人席

位可作參考。 綜合 《鄉飲酒禮》、《燕禮》等説法，賓位於户牖之間，三賓位於賓之右

（西），僎位於賓之左（東），皆南嚮；主位於東序之南，西嚮；介位於西序之南，東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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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 《周禮·秋官·大行人》 “三饗”作 “三享”，鄭玄注引鄭司農云：“三享，三
獻也。”

楊寬： 《古史新探》第２９４—３０６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西周史》第７５４—７６７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

參看胡培翬撰，段熙仲點校： 《儀禮正義》第一册第２８５—２８９頁，江蘇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前面説過，按照饗禮，武王的席位位於户牖之間，那麽作爲賓的畢公和作爲僎的辛公，

他們之席的位嚮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分别位於武王之右（西）和之左（東），皆南嚮；一

種是分别位於西序之北，東嚮和東序之北，西嚮。 林喬蔭在解釋《司几筵》“大射禮”

王、賓的席位時指出，“王之席在户牖閒，賓不得有户西南面之席”。 〔１〕大饗禮賓的席

位也應該如此。 因此，在畢公和辛公之席的兩種位嚮可能中，我傾向第二種可能。 至

於作爲介的召公和主的周公，他們的席位分别位於西序之南，東嚮和東序之南，西嚮。

最後説作册逸和吕尚父的席位。 我們已經指出，“東尚之客”是指作册逸在這次

飲至禮的席位及其擔任角色，疑“東尚”應該讀爲禮書所説席位的“東上”，“客”類似鄉

飲酒禮的三賓，即衆賓之長；在堂上的席位中，“南面”嚮和“北面”嚮，以“東上”爲尊；

武王的席位位於户牖之間，上賓的席位位於西序之北，僎的席位位於東序之北。 按照

這種説法，在只有“南面”嚮和“北面”嚮才以“東上”爲尊的席位中，作册逸的席位只可

能是“北面”嚮。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記載，季武子請臧孫紇幫助他廢除年長的庶子

公彌（公鉏），改立年幼的悼子爲繼承人。 季武子按照臧孫紇的要求，召集大夫飲酒，

以臧孫紇爲上賓。 “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悼子的“北面”席嚮，清人俞正燮曾用《儀禮·燕禮》諸公

之席位“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加以解釋，認爲悼子之席位位於諸公之席位

處。 〔２〕按俞氏的解釋是很有道理的。 這就是説，在飲酒禮的過程中，臧孫紇采取改

换席位的辦法，把悼子的席位安排在“北面”嚮的席位之東，把公彌的席位安排在悼子

的席位之西，使悼子地位上升到公彌之上，就這樣實現了季武子的願望。 通過季武子

改立悼子這件事，可以看出“東上”在“北面”嚮的席位中確實是很尊的。 “東上之客”

之“東上”，不妨看作“北面東上”的省略説法。 説到這裏，也許會有人問： 爲什麽畢公

等人“爲某”之間没有表示跟席位有關的“東面”、“西面”之類的字樣和作册逸“東上”

之前没有表示跟席位有關的“北面”之類的字樣呢？ 我想，這是因爲只要説出他們在

這次飲至禮擔任的角色，當時的人就會知道他們席位之所在，故没有必要寫出表示跟

席位有關的文字。 此句之所以特别加上修飾語“東上”和助語“之”作爲“客”的定語，

旨在强調作册逸在衆賓之中的長者地位。 如此，作册逸的席位可能是上引《左傳》襄

公二十三年所説的“北面”席嚮，按照俞正燮的説法，席位在“阼階西”。 以此爲準，吕

尚父的席位可能位於作册逸之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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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 《周禮正義》第六册第１５４３頁引，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

俞正燮： 《癸巳類稿》卷二 “儀禮行於春秋時義”條， 《俞正燮全集》第壹册第８９—９０頁，黄山書社

２００５年。



以上所説，僅僅是對武王等七人席位的粗略説法。 這些説法跟實際情況可能略

有出入，但當大致不誤。

周公旦、召公奭、作册逸、吕尚父在成王時，號稱“四聖”。 〔１〕在《耆夜》飲至禮時，

爲什麽把“四聖”中的作册逸和吕尚父的席位安排在一起，需要説明一下。

上文第一部分提到《詩·小雅·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是不是像舊説那樣是衛

武公刺時之作或悔過之作，姑且不論，僅從詩的内容來看，顯然是一首描寫王與群臣

燕飲的詩。 在這首詩的第五章談到設監、史：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毛傳：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鄭玄箋：

飲酒于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

醉也。

據上文第一部分所引《儀禮·鄉射》鄭玄注對“監”的説法，與此處有别。 馬瑞辰《毛詩

傳箋通釋》是贊成鄭玄《鄉射》注的説法的：

《鄉射禮》“立司正”，注：“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是“監”即“司正”

之屬也。《内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

注：“惇史，史惇厚是也。”《行葦》詩《序》“養老乞言”，箋：“從求善言可以爲政

者，惇史受之。”又詩“授几有緝御”，〔２〕箋：“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

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惇史也。”是“御”即“惇史”。“惇史”又名

“御史”，《戰國策》淳于髡説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

是也。〔３〕《詩》所云“或佐之史”，蓋即惇史。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

惟老者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

記言。下文“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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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大戴禮記·保傅》。 原文吕尚父、作册逸作“太公”、“史佚”。

見《詩·大雅·行葦》第二章。

馬瑞辰所引《戰國策》語，似出自《史記·滑稽列傳》。



言於老者而勉以慎言之詞也。箋謂監、史“督酒，欲令皆醉”，失之。〔１〕

從馬氏的論證看，此説很有道理。 作册是史官，而作册逸又是作册之長，所以作册逸

又稱史佚（逸）或尹佚（逸）。 作册逸在飲至禮中擔任的角色，可能名義上是“客”，實際

上兼任“史”。 也就是説作册逸和吕尚父在飲至禮時擔任的角色，當分别屬於《賓之初

筵》所説的“史”和“監”，所以把他們的席位安排在一起。

吕尚父在武王時任司馬之職， 〔２〕是周王朝的軍事長官。 據《儀禮·大射禮》所

説，大射禮時將此前監管飲酒禮的司正改任司馬，總管有關射禮的事務。 於此可見，

司正與司馬的關係密切。 武王以吕尚父爲監飲酒的司正，其目的可能對失儀者有點

“軍法行酒”的味道， 〔３〕鐵面無私，賞罰分明。

作爲史官的作册逸，他所記之言，當然包括武王、周公所作之歌在内。 如果《耆

夜》所説的這次飲至之禮是當時的實録或者後人據當時的實録改寫而成的，説不定實

録者就是作册逸。

以上是我讀清華竹簡《耆夜》有關飲至禮儀注文字之後的一點意見。 我對禮學素

無研究，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得到專家的批評指正。

（李家浩　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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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 《毛詩傳箋通釋》中册第７５４—７５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
《論衡·是應》：“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
“軍法行酒”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漢書·高五王傳·齊悼惠王劉肥》等。


